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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7120.htm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

十四日） 为了统一掌握我国公民因私事出国的管理工作，并

加强领导，决定由公安部和各地公安部门负责掌管这一工作

。外交部和各地外事处（组）应该将原来掌管的我国公民因

私事出国的管理工作和有关的护照签证业务移交给公安部和

各地公安部门。现在将交接工作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通知

如下：１．各地外事处（组）应该向本省、自治区、直辖市

公安厅（局）交代本处（组）管理我国公民因私事出国工作

的情况，移交有关的文件资料和帮助熟悉业务。交接工作应

该在１９５６年底以前办理完毕，１９５７年１月１日起由

各级公安部门正式办理。交接情况应该报告公安部和外交部

备案。 西藏地区的移交时间、步骤等问题，由西藏自治区筹

备委员会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并将情况报告公安部和外交部

备案。２．在交接工作期间，为了使我国公民因私事出国的

管理工作继续顺利进行，仍用各地外事处（组）名义继续颁

发护照、签证，直至各地公安部门接管工作后颁发新的护照

签证时为止。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接管

这一工作后，应该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健全机构，加强领

导。广东、福建等省华侨、侨眷和出入国、往来港澳人员较

多的县（市）公安局，应该设组或者股专管我国公民因私事

出国和来往港澳的工作；市公安局、专署公安处可以设科或

者组；广州市公安局可以设处；省公安厅可以设科或者处。

上述机构所需编制名额先由省公安厅自行调配，如有不足，



由省（市）人民委员会负责解决。 其他地区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公安部门，可根据需要

设专职干部或兼职干部掌管这一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